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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—第一批次核定案件明細表

編號 縣市別 對應部會 核定 審查意見

總計

184

金門縣

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計畫

水利署 24,570 2,730 27,300 þ

185 - - -

186 - - -

187

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

水利署 28,080 3,120 31,200 þ 同意核列

188 - - -

189 - - -

190

金門縣

浚仔溝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浚仔溝流域水環境營造 水利署 38,610 4,290 42,900 þ 同意核列

191

后壟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水利署 - - 0 

工程計畫
名稱

分項
工程名稱

中央補助經費
(單位：千元)

106~107年 後續年度
(108~110年)

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(第一期)
1.同意核列。
2.本案經會前會建議改列水利
署補助。

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(第二期) 水利署- 本期應視本計畫第一期辦理成
效，再於其他批次提報。

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(第三期) 水利署- 本期應視本計畫第一期辦理成
效，再於其他批次提報。

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(第一期)

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(第二~三期) 水利署- 第二~三期應視本計畫第一期辦
理成效，再於其他批次提報。

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(第四~五期) 水利署- 第四~五期應視本計畫第一期辦
理成效，再於其他批次提報。

后壟溪水環境改善(第一期)
評比偏低且衡量本計畫預算額
度，本案暫緩核列，建議完成
整體性規劃後於下批次提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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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縣市別 對應部會 核定 審查意見

總計

工程計畫
名稱

分項
工程名稱

中央補助經費
(單位：千元)

106~107年 後續年度
(108~110年)

192

金門縣

后壟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- - -

193 古崗區排水環境改善 古崗區排水環境改善 - - -

194

后湖區排水環境改善計畫

- - -

195 - - -

91,260 10,140 101,400 

后壟溪水環境改善(第二期) 水利署-
本期應視本計畫第一期辦理成
效，再於其他批次提報。

水利署-
本案屬排水改善範疇，建議改
列「水與安全」計畫項下提報
辦理。

后湖區排水環境改善(第一期) 水利署-
本案屬排水改善範疇，建議改
列「水與安全」計畫項下提報
辦理。

后湖區排水環境改善(第二期) 水利署-
本案屬排水改善範疇，建議改
列「水與安全」計畫項下提報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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